
 

 

  

十四、公用天然氣事業轉投



 

 

「公用天然氣事業轉投資其他事業」之審查作業程序 

（一）法源依據： 

1. 「天然氣事業法」第四十二條： 

公用天然氣事業轉投資其他事業，不得影響其供氣業務之正常營運；進

行轉投資其他事業者，應將投資項目及金額，報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轉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 

2. 經濟部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十一日經能字第 10104600050 號令： 

「天然氣事業法」第四十二條：「公用天然氣事業轉投資其他事業，不

得影響其供氣業務之正常營運；進行轉投資其他事業者，應將投資項目

及金額，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轉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始

得為之。」，基於「轉投資其他事業，不得影響其供氣業務之正常營運」

考量，爰核准原則為公用天然氣事業轉投資其他事業之總金額，應不超

過該天然氣事業公司資產總額之百分之五十。又其應將投資項目及金額

報請核准之部分，如其轉投資其他事業持股比率未達百分之三之股權或

其他非股權性之投資，則以投資金額合計數及投資項目變動對照方式報

核准；如其轉投資其他事業持股比率在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權者，應將投

資項目及金額，逐一報請核准。此外，公用天然氣事業轉投資其他事業

之項目應與公用事業經營之業務相關，或以能增加公用天然氣事業經營

整體效益為原則，同時須建立停損及風險管理機制。 

（二）審查方式 

1. 程序 

(1) 公用天然氣事業應將提報投資項目及金額報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2)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將原提報資料及相關文件，

轉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辦理。 

2. 文件內容 

(1) 申請文件：應檢附公用天然氣事業轉投資項目對照表

及預計新增投資項目明細表，格式如附件。 

(2) 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A. 公用天然氣事業轉投資項目對照表 

(A) 投資項目 



 

 

(B) 投資金額 

(C) 持股比率 

(D) 資產總額 

(E) 占資產總額比率 

B. 預計新增投資項目明細表 

(A) 預計新增投資標的 

(B) 預計新增投資金額 

(C) 變動後累計投資金額 

(D) 占資產總額比率 

(E) 投資項目類別 

3. 審查內容 

(1) 審查要項： 

A. 應備文件及說明事項之完整性。 

B. 不影響供氣業務之正常營運。 

(2) 審查標準： 

A. 轉投資項目是否為天然氣業務相關範疇。 

B. 單一項目之轉投資金額1占資產總額是否達5%以上。 

C. 轉投資項目是否屬下列投資標的： 

(A) 公開發行之公司股票。 

(B) 公開發行之有擔保公司債。 

(C) 經評等機構評定為相當等級2以上之公債或公

司所發行之公司債。 

(D) 公開發行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共同信託基金

受益憑證。 

(E) 其他項目。 

D. 轉投資總金額3占資產總額比率是否達 50%以上。 

 
1
 單一項目之轉投資金額：轉投資項目如非天然氣業務相關範疇，對於投資公司股票之情形，

逐一檢視申請人對每一家被投資公司之累計投資金額是否已達 5%（含）以上；公司債部分，

投資金額之計算亦同。 
2 相當等級以上之信用評等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標準普爾信評 BBB-等級以上。 

(2)穆迪公司信評 Baa3 等級以上。 

(3)惠譽公司信評 BBB-等級以上。 

(4)中華信評公司信評 twBBB-等級以上。 
3 轉投資總金額：指本次申請及歷次轉投資金額之累積數額。 



 

 

（三）處分態樣 

1. 否准辦理 

下列情形，否准辦理： 

(1) 轉投資項目為天然氣業務相關範疇，惟轉投資總金額

占資產總額比率達 50%（含）以上。 

(2) 轉投資項目非天然氣業務相關範疇，單一項目投資金

額占資產總額比率達 5%（含）以上，經限期修正，

逾期未修正者。 

(3) 轉投資項目非天然氣業務相關範疇，單一項目投資金

額占資產總額比率未達 5%，惟投資類型未符合特定投

資標的。 

(4) 轉投資項目非天然氣業務相關範疇，單一項目投資金

額占資產總額比率未達 5%，投資類型符合特定投資標

的，惟轉投資總金額占資產總額比率達 50%（含）以

上。 

2. 核准辦理 

下列情形，核准辦理： 

(1) 轉投資項目為天然氣業務相關範疇，且轉投資總金額

占資產總額比率未達 50%。 

(2) 轉投資項目非天然氣業務相關範疇，單一有價證券投

資金額占資產總額比率未達 5%，投資類型符合特定

投資標的，且轉投資總金額占資產總額比率未達 50%。 



 

 

公用天然氣事業轉投資項目對照表 

投資項目 

已核准內容 

投資項目 

申請調整內容 

備註 

投資金額(元) 持股比率 資產總額(元) 
占資產 

總額比率 

變動後 

投資金額(元) 
持股比率 

占資產 

總額比率 

持股比率

未達 3%之

股權或其

他非股權

性之投資 

股權性

投資 
  

各項股權性

投資總額持

股比率 3％

以下 

    持股比率

未達 3%之

股權或其

他非股權

性之投資 

股權性

投資 
  
各項股權性

投資總額持

股比率 3％

以下 

  
本次申請增加_______元額度。 

(詳見預計新增投資項目明細表) 

非股權

性投資 

(債券、基

金等) 

      

非股權

性投資 

(債券、基

金等) 

    
本次申請增加_______元額度。 

(詳見預計新增投資項目明細表) 

持股比率

3%以上之

股權投資 

          

持股比率

3%以上之

股權投資 

        
本次申請增加_______元額度。 

(詳見預計新增投資項目明細表) 

                  
本次申請增加_______元額度。 

(詳見預計新增投資項目明細表) 

                  
本次申請增加_______元額度。 

(詳見預計新增投資項目明細表) 

小計                     



 

 

預計新增投資項目明細表 

項次 預計新增投資標的 
預計新增投資金額 

(元，註 1) 

變動後累計投資金額 

(元) 
占資產總額比率 

投資項目類別 

(註 2) 

1      

2      

3      

註 1：僅須填寫規劃內容，申請人對於各項核定投資標的，在核准後得於核定金額內進行投資配置或調整。 

註 2：轉投資項目如非天然氣業務相關範疇，請依下列編號填寫投資項目類別，俾控管投資風險以避免影響供氣營運： 

(1)公開發行之公司股票。 

(2)公開發行之有擔保公司債。 

(3)經評等機構評定為相當等級以上之公債或公司所發行之公司債。 

(4)公開發行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共同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5)其他項目。 

 



 

 

 

  


